
泗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洪政办发〔2025〕6号

县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泗洪县白酒产业

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年）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县各开发区、园区管委会，县各有关部门和单位：

《泗洪县白酒产业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年）》已经县政府十八届三十七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泗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3月24日    

（此件公开发布）

泗洪县白酒产业三年行动方案

（2024－2026年）
为贯彻落实《市政府关于印发宿迁市新一轮千亿级产业攻坚三年行动计划（2025－2027年）的通知》（宿政发〔2025〕10号）、《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宿迁市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2024－2030年）的通知》（宿政办发〔2024〕1号）文件精神，全力推进我县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特制定本行动方案。

一、发展目标

以酒庄建设为抓手，有序推动酒企特色化、规模化发展，到2026年底，全县规模以上白酒企业数量新增10家以上，累计达到14家。积极打造一批区域性特色酒庄，建设完成2家以上宿迁市星级白酒酒庄；成立国有或国有参股公司，鼓励小微酒企抱团发展。

二、加快建设特色白酒酒庄

1. 提升打造县域白酒品牌。深入挖掘我县白酒历史底蕴，结合当前白酒产业发展现状，打造一批切合我县中小酒企高质量集群发展的白酒品牌，如泗州、古徐、子敬、双洋、隆源等。通过广告宣传、公关活动等方式讲好品牌故事，同时鼓励国有企业积极参与、服务白酒生产企业发展，共同提升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责任单位：工信局、文广旅局、商务局、各国有公司）
2. 改造新建一批星级酒庄。鼓励县域龙头酒企积极参与酒庄建设工作，在现有“产业+旅游”基础上，深挖文化底蕴，完善配套设施，深化休闲体验等功能，建设一批酒旅融合企业。重点推进双沟酒文化旅游区酒文化体验中心、陶坛库等项目建设。遴选因土地、环保等要素制约规模发展的酒企，通过优化厂区布局、丰富酒文旅项目等方式建设宿迁市星级酒庄。引进有较强实力的社会资本投资新建多品类、多元化、多业态白酒酒庄。鼓励一批中小酒企通过兼并重组做大做强，共建白酒酒庄，引导一批有发展潜力的小微酒企，积极做好生产工艺提升、质量管控等基础性工作，建设区域性特色酒庄。（责任单位：工信局、文广旅局、商务局）
三、支持白酒企业规范发展

3. 引导白酒企业诚信经营。积极开展酒类专项整治行动，加强白酒源头监管，防范以非固态法白酒冒充固态法白酒生产行为，打击假冒伪劣产品，依法取缔违法酒企。加强酒企税收征管，打击偷逃税行为。引导诚信经营，增强酒企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管理能力，杜绝恶意竞争。（责任单位：市监局、公安局、税务局）

4. 加强白酒标准建设和质量管理。加强酒庄白酒系列标准研究，持续推进白酒全产业链标准体系建设，严格酒庄酒生产管理，落实企业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引导企业建立产品质量追溯体系，有效保障白酒质量安全，维护泗洪白酒纯正形象。（责任单位：市监局、卫健局）

5. 支持酒企多元化发展。在产能壮大、品牌打造、人才培育、市场拓展等方面，为白酒企业提供精准扶持，帮助做大做强做精，充分激发创新活力，支持酒企个性化产品定制、电商直播、文创产品开发、白酒庄园旅游发展以及果酒、气泡酒、新型米酒等年轻化产品研发销售等，走差异化、特色化、定制化发展之路，丰富“中国酒都”副中心——泗洪酒文化元素。（责任单位：双沟镇、工信局、文广旅局、商务局、人社局）

四、加强要素服务保障

6. 切实保障酒庄建设用地。鼓励符合条件的特色酒庄建设项目用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和使用权入股联营的政策工具，保障酒庄建设用地需求，科学编排推进方案，严格把关酒庄规划设计方案和建设质量。（责任单位：资规局）

7. 创新酒企信贷服务方式。导入省市相关金融惠企政策，制定酒企信贷贴息政策。积极推动银行加大对白酒行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为酒类企业开展包括基酒、窖池、订单、知识产权等多元抵押融资业务，融资性担保公司在不违背现有担保评审规则的前提下，积极提供担保服务。对进行产业升级的酒类生产企业，符合上级优惠政策的，做好申报辅导工作。〔责任单位：政府办（金融服务中心）、金融监管支局、各银行、担保公司〕
五、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8. 支持酒企规模发展。对当年度纳入规模以上统计的白酒生产企业，一次性给予400万元奖励。对年销售收入首次突破超过2000万元、5000万元、1亿元、2亿元、5亿元、10亿元的企业分别奖励50万元、100万元、200万元、300万元、500万元、800万元。单个企业当年度达到上述多个奖励标准的，可叠加享受奖励。（责任单位：工信局、财政局）

9. 支持酒企文旅融合。被新评为国家3A、4A、5A级旅游景区的酒企，分别奖励30万元、100万元、300万元。被新评为省级工业旅游区的酒企，奖励60万元。对本县酒企开发有文化内涵、有创意、有地域特色的文创产品，在上一年度全国、省、市主管部门组织的旅游商品评奖活动中获得奖项的，分别给予2万元/件、1万元/件、5000元/件的奖励（单项商品获得多个奖项的，按最高奖励，不重复计算）。（责任单位：文广旅局、财政局）

10. 支持酒庄品牌创建。对获得全国特级、优级、一级白酒  酒庄的酒企依次给予不超过300万元、200万元、100万元奖励。对获批市五星级、四星级、三星级白酒酒庄标准的酒企依次给予不超过100万元、50万元、30万元奖励。在三年内获得两次及以上酒庄荣誉的，按就高原则进行奖励，不重复奖励。（责任单位：工信局、财政局）

11. 支持酒庄市场推广。对于已升规入统或达到星级酒庄标 准的白酒企业，支持参评“宿迁市十大名酒”，支持参与“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南京、成都）”等展览展销和宣传推广活动。（责任单位：工信局、财政局）

本行动方案中同一事项涉及多项县级政策的，按照“就高不重复”原则进行奖补。发生重大安全、环保、质量事故（事件）、存在严重失信行为的企业不予奖励。

泗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3月24日印发


